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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配套锅炉建设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配套锅炉建设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乐陵市 315

省道南侧，碧霞大街东侧，该项目占地面积 100m2。项目总投资 30万元，其中

环保投资 3万元，占总投资的 10%。该项目由学校后勤人员负责管理，不新增人

员，建设一台燃气热水锅炉用于学校冬季供暖。

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于2019年 12月委托德州天洁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完

成锅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编制，并于 2019年 12月 23日获得乐陵

市环境保护局《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配套锅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

见》（乐环报告表[2019]173号）。项目于 2020年 10月 5日竣工，环保设施调试

时间为 2020年 10月 5日- 2020年 12月 5日。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有关要求，需对该项目进行环境保

护验收监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施工简况

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根据建设项目生产工艺及产污分析，将环境保护设施纳

入初步设计，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进行施工建设。

1.2 验收过程简况

该项目验收工作于 2020年 10月启动，建设单位委托山东非凡环保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协助企业组织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山东非凡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0月对项目区域进行了现场勘

查和资料收集，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山东天智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检

测工作，山东天智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日～2020年 12月 2日进

行了现场监测并出具检测报告（编号：山东天智检字（2020）第 11096号）。

根据监测和检查的结果山东非凡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验收监测报

告。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于 2020年 12月 20日组织了配套锅炉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自主验收会。建设单位对项目环保执行情况进行了介绍，现场检查了项目

及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审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核实了

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根据现场检查、验收监测及项目竣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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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结果，项目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该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设置有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车间安全生产操

作规程。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该项目环境风险为一般等级，未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意见要求的配套措施均以落实。

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

2020年 12月 20 日


